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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恒和珠寶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
連同二零二四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221,815 329,326
銷售成本 (156,799) (267,112)  

毛利 65,016 62,214
銷售及分銷成本 (7,289) (9,263)
行政費用 (51,649) (51,508)
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6,596 3,992
以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之變動 – 696
財務成本 5 (14,694) (26,166)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 73  

除所得稅前虧損 6 (2,020) (19,962)
所得稅開支 7 (126) (380)  

期內虧損 (2,146) (2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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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以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債務工具公平值之變動 – (62)
於出售以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債務工具時重新分類至損益 – 105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5,337 (3,458)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以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股本工具公平值之變動 – 960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5,337 (2,455)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3,191 (22,797)  

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34 (16,968)
非控制權益 (2,180) (3,374)  

(2,146) (20,342)  

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5,371 (19,508)
非控制權益 (2,180) (3,289)  

3,191 (22,797)  

港仙 港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之 
每股盈利╱（虧損） 9

基本 0.01 (2.48)  

攤薄 0.01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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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經審核
於二零二五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1,926 21,877
使用權資產 25,267 27,951
投資物業 10 1,714,400 1,714,400
無形資產 6,480 6,533
採礦權 476,971 469,307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1,037 1,037
以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13,868 13,868
遞延稅項資產 840 840  

2,260,789 2,255,813  

流動資產
發展中物業及待售物業 11 267,129 279,398
存貨 129,370 147,599
貿易應收款項 12 61,438 84,25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6,509 25,660
以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 –
現金及現金等額 81,616 36,358  

556,062 573,266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3 (58,111) (66,63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2,928) (42,341)
合約負債 (377) (243)
銀行貸款 (728,412) (796,081)
租賃負債 (3,814) (5,150)
控股股東提供之貸款 (61,283) (10,000)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38,853) (38,396)
應付合營企業款項 (1,036) (1,036)
以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 (16) (211)
稅項撥備 (1,789) (1,718)  

(936,619) (961,809)  

流動負債淨值 (380,557) (388,54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880,232 1,867,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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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經審核
於二零二五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2,785) (4,073)

應付非控制權益款項 (107,423) (93,675)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5,103) (5,021)

控股股東提供之貸款 – (4,385)

遞延稅項負債 (112,868) (111,254)  

(228,179) (218,408)  

資產淨值 1,652,053 1,648,862  

權益
股本 560,673 560,673

儲備 1,007,152 1,001,78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567,825 1,562,454

非控制權益 84,228 86,408  

權益總額 1,652,053 1,648,862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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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附錄D2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於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本公司董事認為，儘管本集團於期內產生虧損約2,146,000

港元，且截至同日，本集團流動負債超出其流動資產約380,557,000港元，但本集團仍有能力
繼續按持續經營基準經營。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銀行貸款728,412,000港
元，其中約585,341,000港元將於一年後到期或須按要求償還或重續。

於評估使用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的適當性時，本公司董事已審慎周詳
考慮本集團的未來流動資金及表現以及本集團的可獲融資來源，並於評估本集團是否擁有
充足財務資源以持續經營基準經營時，計及以下計劃及措施：

1. 於報告日期後，本集團進一步出售待售物業的兩個單位，所得款項約為14,900,000港
元。銷售所得款項將作為本集團的額外營運資金；

2. 於報告日期後，本集團已完成以現金代價人民幣33,370,000元（相當於約36,470,000港元）
出售其全資附屬公司大盈有限公司（「目標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份，該等資產淨值主
要由採礦權及目標公司所欠付之全部貸款組成。出售所得款項將部分用於償還銀行借
款，以及餘額將作為本集團的額外營運資金；

3. 於二零二五年六月，本公司控股股東（「控股股東」）向本公司授出60,000,000港元貸款額
度，以支援本集團截至二零二六年九月三十日的營運資金需求；董事認為，控股股東
現時之意向為在有需要時延長該融資額度；

4. 本公司之關連方已同意，在本集團所有其他第三方負債清償完畢前，不會要求償還貸
款；

5. 按本集團過往的相關銀行貸款履約記錄，包括及時結算銀行貸款及╱或可提供的充足
抵押資產，本公司董事預期獲分類為流動負債的銀行貸款可按期償還或可於到期後予
以重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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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 編製基準（續）

6. 本集團將不懈努力提升其營運，並採取措施加強各類經營開支的成本控制，改善其經
營活動現金流，強化本集團營運資金。

董事認為，經計及上述計劃及措施後，本集團擁有充足的營運資金可為其經營提供資金及履
行其適時到期的財務責任。因此，董事認為，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綜合財務報表乃屬適宜。

倘本集團無法實現上述計劃及措施，其可能無法按持續經營基準經營，該情況下則須作出
調整以將本集團資產的賬面值撇減至其可收回金額，為可能產生的任何進一步負債作出撥
備，並分別將非流動資產及非流動負債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該等調整的影響
未反映於本綜合財務報表。

除投資物業及若干金融資產以公平值計量外，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
十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本中期財務報告載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經挑選之解釋附註。該等附註載有自本集團截至
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以來，對理解本集團財務狀況及業績變動有
重要性之事件及交易之解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編製之完整財務報表所需之所有資料。

與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有關之財務資料乃作為比較資料而載入簡明綜合中期
財務報表，並不構成本公司該年度之法定全年綜合財務報表，惟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根據
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公司條例」）第436條須予披露與該等法定財務報表有關之進一步資
料如下：

本公司已根據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向公司註冊處處長遞交截至二零二五年六
月三十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本公司核數師已就該等財務報表發表報告。

核數師報告並無保留意見；並無載述核數師於並無就其報告發表保留意見之情況下，提請
注意之強調事項；及並無載有根據公司條例第406(2)、407(2)或 (3)條作出之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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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2.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a) 本集團採納之新修訂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內，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所應用之準則及修訂與本集團於二零二五年七月一日開始之中期
期間之中期財務報表有關及對該等財務報表具有效力。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修訂） 缺乏可兌換性

(b)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及準則修訂

下列可能與本集團財務報表有關並已經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編
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之財政期間尚未生效，亦未獲本集團提早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
對金融工具分類及計量的修訂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 

（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的年度改進－第11冊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
依賴自然能源生產電力的合約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8號 財務報表之呈列及披露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 

出售或注入資產 3

1 於二零二六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二七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尚未釐定可供採納的強制生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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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基於主要營運決策者審閱之報告釐定營運分部，該等報告用於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

本公司之執行董事被認定為主要營運決策者。執行董事已將本集團四大（二零二四年：四大）
業務類別定為營運分部。

本集團已識別以下可呈報分部：

－ 珠寶業務；

－ 物業投資及發展；

－ 採礦業務；及

－ 投資

由於各產品及業務類別需要不同資源及市場推廣方法，因此該等營運分部各自獨立管理。
所有分部間轉讓（如有）按公平價格進行。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珠寶業務 物業投資及發展 採礦業務 投資 綜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銷售予外界客戶╱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 196,853 162,355 24,939 165,882 – – 23 1,089 221,815 329,326          

分部業績 17,579 7,759 (12,540) (21,008) (4,764) (6,987) 149 2,379 424 (17,857)        

未分配開支 (948) (973)

財務成本 (1,496) (1,132)  

除所得稅前虧損 (2,020) (19,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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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4. 收益

期內，來自本集團主要業務之收益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與客戶之間的合約產生之收益

確認收益於某一時點

－貨品銷售 196,853 162,355 

－物業銷售 14,490 152,886

來自其他來源之收益

租金收入 10,449 12,996

利息收入 23 331

投資之股息收入 – 758  

221,815 329,326  

5. 財務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支出：

銀行貸款 14,839 27,183

控股股東提供之貸款 826 –

租賃負債之利息 214 360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所產生之應歸利息開支 – 325

其他利息 40 –  

總借貸成本 15,919 27,868  

減：資本化之利息
－發展中物業（附註11） (1,225) (1,702)  

14,694 26,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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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6. 除所得稅前虧損

本集團除所得稅前虧損乃經扣除╱（計入）以下項目達致：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出存貨成本 156,799 267,112

以下各項的折舊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58 1,686

－使用權資產 2,626 2,991

低價值資產租賃支出 505 409

存貨撥備* 791 895

淨外匯虧損 977 1,48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 (68)

貿易應收款項之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880 741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撇銷 13 177  

* 存貨撥備已計入「銷售成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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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7. 所得稅開支

在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內扣除之所得稅開支金額為：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 211 372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50) 41  

161 413  

遞延稅項

中華人民共和國 (35) (33)  

所得稅開支總額 126 380  

香港利得稅以期內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16.5%（二零二四年：16.5%）計算。
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基於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之司法權區之現行法例、詮釋及慣
例，按該等司法權區現時適用之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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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8.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二四年：
無）。

9. 每股盈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基於下列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34 (16,968)  

股份數目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83,118,258 683,118,258

購股權涉及之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 –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83,118,258 683,118,258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基
於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34,000港元（二零二四年：虧損16,968,000港元）及期內已發
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683,118,258股（二零二四年：683,118,258股）計算。

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由於購股權具反攤薄影響，故於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時並無假設購股權獲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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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0. 投資物業 

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於二零二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初賬面金額 1,714,400 1,990,400

添置 – 58

公平值調整之虧損淨額 – (276,058)  

期末賬面金額 1,714,400 1,714,400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賬面金額為1,714,400,000港元（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
日：1,714,400,000港元）之投資物業已質押，作為本集團獲授之若干銀行貸款之擔保。

11. 發展中物業及待售物業

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於二零二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發展中物業 216,495 215,244

待售物業 50,634 64,154  

267,129 279,398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預期為數約216,495,000港元（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215,244,000港元）之發展中物業預期不會自報告日期末起計未來十二個月內變現。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發展中物業及待售物業之賬面淨額合共267,129,000

港元，其中216,495,000港元（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279,398,000港元）已質押，作為本集團獲
授之若干銀行貸款之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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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2.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一般按照行業慣例並於考慮客戶之信譽、還款紀錄及經營年期後釐訂授予客戶之信
貸條款。每名客戶均設有最高信貸額。本集團對其未償還應收款項維持嚴格控制。逾期款項
由高級管理層定期審閱。

於報告日期，扣除撥備後基於銷售確認日期之貿易應收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0-30日 31-60日 61-90日 90日以上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未經審核結餘 16,496 23,418 10,504 11,020 61,438      

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之 

經審核結餘 29,059 30,793 21,569 2,830 84,251      

13. 貿易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之信貸條款因應與不同供應商協定之條款而不同。於報告日期，基於發票日
期之本集團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0-30日 31-60日 61-90日 90日以上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未經審核結餘 9,830 7,225 9,660 31,396 58,111      

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之經
審核結餘 14,528 11,168 15,019 25,918 66,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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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經營業績

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綜合收益由去年中期期間
之329,326,000港元減少約 107,511,000港元或 32.64%至221,815,000港元。收益減少主
要歸因於物業銷售減少。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34,000港元，而去
年同期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為16,968,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為0.01港仙（二零二四年：每股基本虧損為2.48港仙）。

業務回顧

珠寶業務分部回顧

在報告期內，珠寶市場繼續在充滿挑戰的環境營運。受持續的宏觀經濟與地緣政
治因素影響，加上金價波動但創紀錄高位，經濟增長不及預期，持續抑制消費者
消費模式。儘管市場情緒逐漸顯現穩定跡象，開支仍然保持謹慎，導致消費者推
遲購買，並促使零售商保持保守的庫存策略。上升反映本集團在拓展產品線及專
注於營運效率所作的努力。生產流程的精簡化以及嚴格的生產及行政職能成本管
控，對該分部的業績作出貢獻，有效緩解外部壓力對利潤率與盈利能力的影響。

儘管面臨此等逆境，本集團珠寶分部仍展現韌性增長。收益由去年報告期間的
162,355,000港元增加約34,498,000港元或 21.25%至本期間的196,853,000港元。分部
溢利亦顯著提升，由去年同期的7,759,000港元增至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的17,57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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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分部回顧

本集團的物業分部涵蓋多元化的組合，包括住宅、商業及零售資產。期內各類別
表現各異，反映香港物業市場的整體狀況。

物業分部的收益約為24,939,000港元，其中14,490,000港元來自物業銷售，10,449,000

港元來自租金收入。較於二零二四年同期錄得的165,882,000港元減少約140,943,000

港元。下降主要歸因於期內住宅項目恒珀的銷售貢獻減少。

恒珀 — 位於九龍長沙灣昌華街1號，本集團持有此25層高住宅樓宇並設有2層零
售平台之90%權益。項目總樓面面積約為29,147平方呎，合共42個住宅單位。截至
本公告日期，已交付39個單位。期內，因交付2個單位而確認收益14,490,000港元。
另有合約銷售價值約14,900,000港元的兩個單位預定交付，預計將於截至二零二
六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下半年確認收益。最後剩餘單位現正發售中。

界限街項目 —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本集團已收購六項位於九龍界限街164-164A

號之物業。地盤面積約為5,054平方呎，可發展總樓面面積約為25,270平方呎。現
有建築物之拆除工作已完成，地盤擬重新發展為一個住宅項目。

恒匯中心 — 位於香港灣仔道232號，本集團持有此28層高、總樓面面積約為86,970

平方呎之高級寫字樓及零售綜合大樓之75%權益。儘管面臨供應過剩及融資成本
高企的市場挑戰，本集團於報告期內仍成功獲得更多優質租客。

其他投資物業 — 本集團的投資物業組合包括位於元朗青山道65號之12個樓層商
業空間，以及位於尖沙咀赫德道19-23號之兩間商舖及多個辦公單位。該等資產於
期內持續為本集團帶來穩定租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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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紅莊金礦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五日及二零二
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刊發之公告、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通函，以及
日期為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刊發有關出售本集團於紅莊金礦之權益之投票
結果公告。

根據買賣協議訂立的所有先決條件均已達成，而出售事項亦已於二零二六年一月
二十七日完成。交易完成後，採礦集團的各公司不再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其財
務業績亦將不再併入本集團的財務報表。

出售事項產生的實際淨收益或虧損將於截至二零二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
度業績中釐定及披露。

出售事項所得款項擬用於部分償還銀行借款；以支持本集團的日常營運；及加強
並深化本集團對核心業務的專注。

業務展望

展望未來，預期國際及本地營運環境仍將充滿不確定性，本集團對市場狀況持審
慎態度。珠寶市場持續受到金價居高不下且波動劇烈的衝擊，直接衝擊消費者對
奢侈品及黃金珠寶的購買意願。儘管面臨此等壓力，已有初步跡象顯示消費者正
逐步適應高價環境，並逐步接受珠寶首飾價格的調整。為此，本集團將持續改善
及調整生產流程以提升效率，透過多元化產品線及設計以滿足客戶不斷演變的偏
好。

本地房地產市場仍顯疲弱，儘管香港住宅市場已現逐步趨穩跡象，其他市場則持
續面臨低迷局面。本集團維持多元化且平衡的物業組合，涵蓋住宅、商業及零售類
別。鑒於本地房地產市場現時疲弱，本集團持續採取審慎策略，同時積極物色信
譽良好的租客及買家。即便整體市場面臨下行壓力，管理層持續保持開放態度，
尋求能進一步強化組合的機遇，以創造穩定收入及長期回報。本集團將持續審慎
管理其物業組合，以確保房地產組合結構健康且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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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
零二四年：無）。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產負債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按債項淨額除以權益總
額加債項淨額計算）為0.3442（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0.3585）。債項淨額按銀行
及其他借貸總和減現金及現金等額計算。現金及現金等額為81,616,000港元（二零
二五年六月三十日：36,358,000港元），主要以港元、美元、人民幣及英鎊計值。
涉及應付合營企業款項、應付關聯公司款項、控股股東提供之貸款、應付非控制
權益款項及租賃負債之其他借貸約為220,297,000港元（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161,736,000港元）。以港元計值之銀行貸款約為728,412,000港元（二零二五年六月三
十日：796,081,000港元以港元及美元計值）。有關就銀行貸款質押資產之詳情載於
「資產質押」一節。

依循本集團之審慎財務管理，董事認為本集團有充裕營運資金應付持續營運需
求。

資產質押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以港元計值之銀行貸款為728,412,000港元
（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777,666,000港元），以本集團之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
投資物業、若干使用權資產以及發展中物業作抵押，以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之普
通股作質押，並以本公司簽立之公司擔保作擔保。另一方面，以美元計值之銀行
貸款金額為零港元（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相等於18,415,000港元），以本公司簽
立之公司擔保作擔保。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就借予附屬公司之銀行貸款提供573,037,000

港元（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630,928,000港元）之擔保。根據有關擔保，倘銀行未
能收回有關貸款，則本公司須承擔向銀行還款之責任。於報告日期，由於董事認
為該等貸款未能償還之可能性不大，故並無就本公司於擔保合約下之責任作出撥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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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結構

本集團借貸全部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計值。港元借貸之利息參照香港銀行同業
拆息或最優惠利率釐定，美元借貸之利息參照擔保隔夜融資利率釐定，而人民幣
借貸之利息則參照中國人民銀行之貸款基準利率釐定。本集團亦採用遠期外匯合
約以儘量減低因英鎊匯率波動而產生之匯率風險。本集團之資本結構於截至二零
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並無變動。鑒於本集團目前之財務狀況，在並無
出現不可預見之情況下，管理層預計無需改變資本結構。

僱員人數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聘用約428名（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
日：443名）僱員，當中大部分位於中國。本集團主要按照業內一般慣例釐定僱員
薪酬。為吸引、挽留及鼓勵合資格僱員（包括董事），本公司已採納購股權計劃。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三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二零一零年購股權計劃」），
該計劃已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二日屆滿。因此，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
二日採納一項新購股權計劃（「二零二零年購股權計劃」）。自二零二零年購股權計
劃獲採納以來，並無根據該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一零年購股權計劃下有效而尚未行使之購股
權涉及5,200,000股股份。

金融風險及相關對沖

本集團採取保守策略進行金融風險管理，而其承受之市場風險乃控制在最低水
平。除英國之附屬公司外，本集團所有交易及借貸主要以美元、港元及人民幣計
值。期內，本集團訂有遠期外匯合約以儘量減低因英鎊匯率波動而產生之匯率風
險。管理層將持續監控因英鎊及近期人民幣波動而產生之外匯風險，並於必要時
採取適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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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C1《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所有守則條文，並於截至二
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所有適用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情況
除外：

1. 守則條文C.2.1

守則條文C.2.1訂明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所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
任。

執行董事陳偉立先生（「陳先生」）身兼本公司主席一職。陳先生現時負責制定
本集團之發展方向，並領導董事會。彼確保董事會能夠有效地運作及履行職
責，並及時討論所有重要及適當事宜。陳先生亦負責確保本公司全體董事妥
為知悉董事會會議上討論之事宜，並確保本公司全體董事及時接收足夠及完
備可靠之資料。

陳偉立先生之母親鄭小燕女士為本公司董事總經理，負責本集團之日常管理
及市場推廣業務。

雖然本公司未有設立行政總裁一職，惟董事會認為現行之職責分工已足夠，
足以確保權力及授權取得平衡。

2. 守則條文D.2.2

守則條文D.2.2訂明發行人應設立內部審核功能。沒有內部審核功能之發行人
須每年檢討是否需要增設此項功能，並於企業管治報告內解釋為何沒有這項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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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並無設立內部審核功能。
經計及本集團營運之規模及複雜程度，本公司認為現行組織架構及管理層緊
密監察可為本集團提供足夠之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董事會轄下之審核委員
會定期檢討本集團內部監控系統及風險管理之成效。董事會將每年檢討是否
需要設立內部審核功能。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C3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
作出具體查詢，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
月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現時由本公司五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基準以及本集團之財務監控、風險管
理及內部監控系統進行商討，並已審閱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
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獲審核委員會批
准。

代表董事會
恒和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陳偉立

香港，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陳偉立先生、鄭小燕女士、陳慧琪女士、陳美琪
女士及黃君挺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余嘯天先生，BBS，MBE，太平紳士、
陳炳權先生、施榮懷先生，GBS，BBS，太平紳士、張志輝先生及任達榮先生。


